
 

 

名　　稱：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12 月 02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1.本辦法 104.06.18  修正之第 4、9、10、12 條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2.本辦法 104.12.02  修正之第 4、12  條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一月一日施行。

法規類別：行政 ＞ 衛生福利部 ＞ 社會保險目

 

第 1 條

本辦法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稱給付時，指實際給付、轉帳給付或匯撥給付之

時。

 

第 3 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所稱所得及收入，規定如下：

一、獎金：符合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類規定應納入薪資所得項目

    ，且未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之具獎勵性質之各項給予，如年終獎金、節

    金、紅利等。

二、薪資所得：指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類所稱之薪資所得。

三、執行業務收入：指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類所稱執行業務者之

    業務或演技收入。

四、股利所得：指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類所稱公司股東所獲分配

    之股利總額。

五、利息所得：指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類所稱之利息所得。

六、租金收入：指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類第一款所稱之租賃收入

    及第二款所稱之租賃所得。

前項所得及收入，以現金、票據、股票及可等值兌換現金之禮券為限。如

為股票或外國貨幣，其價格或兌換率，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4 條

扣費義務人給付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類所得時，其單次給付金額達新

臺幣二萬元者，應按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扣取補充保險費，並於給付日之

次月底前填具繳款書，向保險人繳納。但符合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款逾當月投保金額四倍部分之獎金，應全數計收補充保險費。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依前項規定扣取補充保險費：



一、單次給付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之部分。

二、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參加本保險期間，已計入投保金額計算之股利

    所得。

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

    工會者之執行業務收入。

四、第二類被保險人之薪資所得。

五、第五類被保險人之各類所得。

六、未具投保資格或喪失投保資格者之各類所得。

七、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且未達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之薪資所

    得。

八、對於中低收入戶成員、中低收入老人、接受生活扶助之弱勢兒童與少

    年、領取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者、特殊境遇家庭之受扶助者及符合本

    法第一百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單次給付未達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公告

    基本工資之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或租金收入。

 

第 5 條

符合本法第三十一條所定得免由扣費義務人扣取補充保險費之情形者，應

於受領前，提具下列證明文件，始得免扣取。但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保險

費之股利所得，由扣費義務人逕行認定：

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及第二類被保險人：投保單位出具之

    證明資料。

二、第五類被保險人、中低收入戶成員：社政機關核定有效期限內之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三、未具投保資格或喪失投保資格者：主動告知後，由扣費義務人向保險

    人確認。

四、中低收入老人、接受生活扶助之弱勢兒童與少年、領取身心障礙生活

    補助費者、特殊境遇家庭之受扶助者：社政機關開立之審核資格核定

    函。

五、符合本法第一百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保險人出具有效期限內之經濟

    困難者證明文件。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免扣取補充保險費之身分證明，扣

費義務人於必要時，得向保險人查詢確認，作為免扣取之依據。

前二項扣費義務人向保險人查詢確認之資料，自查詢確認之日起二個月內

有效。

 

第 6 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全年累計，指投保單位自當年一月一日

起至當次給付被保險人獎金時之累計。

投保單位給付被保險人獎金時，若該被保險人已離職，仍應就全年累計獎

金逾其退保時投保金額四倍之部分，扣取補充保險費。

 



第 7 條

公司於分配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時，應以其負責人為扣費義務人，依本法

第三十一條規定扣取補充保險費。

於同一基準日分配之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為同一次給付，扣費義務人應

於撥付現金股利時，從中一併扣取當次給付所有應扣取之補充保險費。

無現金股利或現金股利不足以扣取時，扣費義務人應通知保險對象，由保

險人於次年收取。

前項應補繳之金額，或可扣抵稅額變動致有需補繳或退費情事，扣費義務

人應於次年一月三十一日前，依規定之格式造冊，彙送保險人辦理收取或

退費之作業。

 

第 8 條

信託財產之股利、利息或租金收入，應以信託財產受託人為扣費義務人，

於計算或分配時，依本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扣取補充保險費，並得統一於次

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向保險人繳納。但扣費義務人如有特殊情形，得洽保險

人申請寬限至次年二月十五日繳納。

 

第 9 條

扣費義務人扣取補充保險費，應按年度通知保險對象。但扣費義務人已依

第十條規定填報扣費明細彙報保險人者，得免通知保險對象。

保險對象得向扣費義務人索取扣費證明或自扣費之次年四月一日起，向保

險人索取繳費證明。

扣費義務人對於補充保險費，如有溢扣，應予退還。如有少扣，應予補足

，並得於事後向保險對象追償。但依據第五條向保險人查詢確認資料，致

有少扣之情事者，免予補足、追償。

保險對象應被扣取之補充保險費，如有少扣，應予補繳。如有溢扣，得於

扣取日次月起六個月內向扣費義務人申請退還，逾期得改向保險人申請退

還。但補充保險費之扣費義務人，繳納補充保險費時，一併填報扣費明細

，並以電子媒體方式彙送保險人者，保險對象得逕向保險人申請退還。

股利所得因可扣抵稅額變動，或股票股利因現金不足扣取，致應退補繳者

，如其單次金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元，得免退補。

扣費義務人退還給保險對象之溢扣款，如為已繳納給保險人之款項，得向

保險人申請退還或就其應扣繳之補充保險費扣留抵充。

 

第 10 條

扣費義務人，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將上一年度向保險對象扣取之補充保

險費金額，填報扣費明細彙報保險人。每年一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假日

者，扣費明細彙報期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但營利事業有解散、廢止、合

併或轉讓，或機關、團體裁撤、變更時，扣費義務人應隨時就已扣繳保險

費金額，於十日內向保險人填報扣費明細。

信託財產之扣費義務人如有特殊情形，得洽保險人申請扣費明細彙報期間



延長至二月十五日。

補充保險費之扣費義務人，於繳納補充保險費時，一併填報扣費明細，並

以電子媒體方式彙送保險人者，得免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再向保險人彙

報。

扣費義務人填報之扣費明細，應將受領給付者姓名、住址、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居留證號）、給付日期、給付所得類別、給付金額、扣費額等

，依規定格式詳實填列。

保險人處理保險對象申請補充保險費溢繳之核退事件，保險人得通知扣費

義務人於十日內就已扣取之保險費金額填報扣費明細送保險人查核。

 

第 11 條

扣費義務人應向保險人繳納之補充保險費，由保險人委託代收本法第十八

條及第二十三條所定保險費之機構代為收取，其受託之金融機構並得轉委

託其他機構辦理。

 

第 12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三年

九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四年

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八日及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日修正發布

之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